采购要求
[bookmark: bookmark82]（一）项目清单
	序号
	品名
	单价最高限价(元)
	数量
	总价（元）
	备注

	1
	夏执勤服   （勤务款）
	98
	440件
	43120
	

	2
	长袖制式衬衣（勤务款）
	121
	440件
	53240
	

	3
	单裤 
（勤务款）
	122
	440件
	53680
	

	4
	春秋执勤服 （勤务款）
	287
	440套
	126280
	

	5
	冬执勤服    （勤务款）
	383
	210套
	80430
	

	6
	大檐帽
	49.5
	161顶
	7969.5
	

	7
	卷檐帽
	50.5
	59顶
	2979.5
	

	8
	作训帽
	27
	220顶
	5940
	

	9
	作训鞋
	136
	220双
	29920
	

	10
	软式肩章
	7.6
	440副
	3344
	

	11
	臂章
	2.2
	440个
	968
	

	12
	丝织胸徽
	1.8
	440个
	792
	

	13
	丝织号牌
	1.8
	440个
	792
	

	合计：
	肆拾万玖仟肆佰伍拾伍元整
	409455
	


注：投标人报价不得超过每个产品的单价及采购预算总价，否则视为无效标。
 （二）技术需求
	序号
	品名
	参数要求
	参考样式

	1
	夏执勤服   （勤务款）
	按《辅警服装 勤务夏执勤服》（试用稿）技术标准生产。
	[image: ]男：[image: ]
[image: ]女：[image: ]



	2
	长袖制式衬衣（勤务款）
	按《辅警服装  勤务长袖制式衬衣》（试用稿）技术标准生产。
	[image: ]男：[image: ]
[image: ]女：[image: ]

	3
	单裤     
（勤务款）
	按《辅警服装  勤务单裤》（试用稿）技术标准生产。
	[image: ][image: ]男：






[image: ]女：[image: ]

	4
	春秋执勤服 （勤务款）
	按《辅警服装  勤务春秋执勤服》（试用稿）技术标准生产。
	[image: ]男：





[image: ]
女：


	5
	冬执勤服    （勤务款）
	按《辅警服装  勤务冬执勤服》（试用稿）技术标准生产。
	[image: ]男：






[image: ]
女：







[image: ]内胆：[image: ]

	6
	大檐帽
	按 《辅警帽 大檐帽》（试用稿）技术标准生产。
	[image: ]

	7
	卷檐帽
	按《辅警帽 卷檐帽》（试用稿）技术标准生产。
	[image: ]

	8
	作训帽
	按《辅警帽  网眼作训帽》（试用稿）技术标准生产。
	[image: D:\xwechat_files\wxid_06ppw5acmf2p22_242c\temp\RWTemp\2026-05\069376356f9a58e704ee6cc1318f7a7e\03260962a503c9e82e1991ba8e0c5db5.png]

	9
	作训鞋
	按《辅警鞋 作训鞋》（试用稿）技术标准生产。
	[image: ]

	10
	软式肩章
	按《辅警服饰  软式肩章》（试用稿）技术标准生产。
	[image: ]正面：[image: ]         背面：

	11
	臂章
	按《辅警服饰  臂章》（试用稿）技术标准生产。
	[image: ]正面：




[image: ]
背面：

	12
	丝织胸徽
	按《辅警服饰  丝织胸徽》（试用稿）技术标准生产。
	[image: ]正面：


背面：  [image: ]


	13
	丝织号牌
	按《辅警服饰  丝织号牌》（试用稿）技术标准生产。
	[image: ]正面：


背面：[image: ]


以上技术要求须完全响应或正偏离，否则视为无效投标。
（二） 商务条件
1.投标人所投货物必须为原厂原装、全新的、符合国家有关质量标准的产品，不得使用库存产品供货；产品质保期为壹年，相关标准质保期大于壹年的，按标准质保。自采购人（或其授权代表）在验收报告上签署“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2.成交供应商必须安排专业的量体队伍，实地对每个使用的辅警进行测量，并向采购人提供一份详细的测量清单，测量清单未经采购人许可不得提供给第三方。
[bookmark: OLE_LINK40]  3.要求供货商所供货设备外包箱注明用户信息，原厂货物完整，不得拆封；以每位辅警为单位包装，在每件物品包装箱上，标注物品码号、辅警姓名和工作单位等信息，以便发放。
4.付款方式:甲方与乙方签定合同后，在规定的交货时间内将货物送到甲方指定的交货地点，并由采购人验收合格后，凭验收文件（原件壹份）、按货物所属单位开具的货物发票、成交通知书（复印件壹份）、中标合同（复印件壹份）等材料向甲方申请结算；甲方审核无误后10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支付到合同约定的供应商账户，如因财政资金的下达、拨付问题导致付款延迟的,不视为采购人违约。
5.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6.交货时间:甲方与乙方签定合同后，30个自然日（含现场量体）内交货完毕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
7.交货包装：
①.投标人提供的全部货物均应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指定现场。由于货物损坏和
损失均由投标人负责。
②.投标人交货时，须提供货物的全部资料，如产品合格证等。
③.投标人提供的全部货物所有附件必须都配备齐全。
8.验收:
①.投标人在交货截至时间（或采购人规定的时间）内交货，有关运输和保险的一切费用由投标人承担。所有货物运抵现场并验收合格后的日期为交货日期。
②.货物到现场后，由采购人（或其授权代表）和投标人组织相关人员共同对到货货物的数量、外观、包装质量、技术资料等进行检查，双方书面确认；
③.货物全部到达以后，在7个工作日内由采购人（或其授权代表）组织技术专家或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货物依照招标文件及投标文件上的技术规格要求、以及国家有关标准进行验收；货物性能达到技术要求的，给予签收；验收合格后由采购人（或其授权代表）或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签署确认验收合格文件（一式三份）；全部技术资料等应当在验收合格后移交采购人（业主），验收报告一式三份，投标人、采购人、招标代理机构各持一份。验收时如发现货物的质量、性能不符合招标文件规定标准的，本项目采购人有权在货物验收时予以拒收；因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由投标人承担；如验收合格，第三方产生的费用由采购人承担，如验收不合格，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④.交付验收标准：依次序对照适用标准为：
[bookmark: _GoBack]I、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质量标准、环保标准或行业标准；
II、符合招标文件和投标承诺中采购人认可的合理最佳配置、参数及各项要求；
III、货物来源官方标准。
上述标准必须是有关官方机构发布的最新版本的标准；
⑤.在验收过程中发现数量不足或有质量、技术等问题，投标人应负责按照采购人的要求采取补足、更换或退货等措施妥善处理，并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损失；
⑥.对于不合格的货物，投标人必须在7个工作日里及时完成更换并重新对更换货物进行验收。
9.其它要求:
中标人应保证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中标人所提供的货物或货物的任何一部分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的起诉；如果任何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中标人承担一切与之有关的责任。
以上商务条件须完全响应或正偏离，否则视为无效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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